《禁止传销条例》解读
[bookmark: _GoBack]《禁止传销条例》是2005年国务院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5年8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4号公布，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但是，不少朋友对《禁止传销条例》不怎么了解，下面是个人对《禁止传销条例》解读，供大家阅读参考。
1.什么行为属于传销?其表现形式是什么?
答: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被发展人员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任何行为。其表现形式有3种:“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团队计酬”。
(1)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直接或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即“拉人头”传销;
(2)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即骗取入门费传销;
(3)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即“团队计酬”。
2.传销惯用的手法是什么?
答:(1)传销组织极力鼓吹“传销能使人迅速发财致富”，但加入者交纳成百上千的“入门费”或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商品后，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传销组织这擅长胡吹乱侃，花言巧语，他们往往把传销说成是“加盟连锁店”“网络销售”“电子商务”等，不择手段诱骗他人交钱入伙。
(3)传销组织以上课、培训、开会等名义，租用民宅对新加入者进行集中封闭强制“洗脑”，传授种种骗人牟财方法。
(4)传销组织这擅长利用亲情、乡情、同学情，把善良的人们骗往人生地不熟的异地，骗其入伙。稍有反抗，就采用恐吓、威逼，控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手段，迫其就范。
(5)传销组织者为扩大团队，竭力逼迫参加者发展下线。极少数上线头目从下线人员身上获取大量血汗钱，绝大多数下线人员损失惨重，血本无归。
3.传销的危害是什么?
答:(1)传销不仅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同时还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伴随传销发生的偷税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非法买卖外汇、非法集资、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大量违法行为，给金融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
(2)传销侵害的多是弱势群体。被骗参加传销的人员中，大多是农民、下岗职工、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近年来还出现在校学生、少数民族群众等被骗参与传销的情况，绝大多数参加者被骗后血本无归，有的甚至生活无着。
(3)是引发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一些人被骗后走上了偷盗、抢劫、械斗、卖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加上一些黑势力犯罪团伙等参与其中，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
(4)对社会伦理道德造成冲击。传销引发的夫妻反目，父子相向，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时有发生，在给传销参与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给其家庭也造成巨大伤害，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5)传销组织者、策划者对参加人员实施精神控制。传销通过对参加人员培训“洗脑”，宣扬所谓的迅速发财致富等传销理论，使人沉溺于“发财梦”中不能自拔，诱使参加者不择手段大肆从事欺诈活动。
4.《条例》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什么要求?
答:《条例》明确规定了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传销已成为社会公害，实践证明打击传销必须采取政府牵头，部门齐动，社会参与，综合治理的措施，为此条例规定，建立由政府牵头，公安、工商为主，司法、商务、电信、教育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积极参加配合，形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权责一致的打击传销机制。
《条例》规定，对于“拉人头”“团队计酬”和骗取入门费的传销行为，以工商部门为主负责查处。由于当前传销的组织者往往对参加者采取暴力和精神双重控制，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甚至出现抢劫、绑架、杀人等恶性案件，条例规定，对在传销中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动等名义欺骗他人离开居所地非法聚集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由公安机关会同工商部门进行查处。工商部门查处的涉嫌犯罪的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针对近年来利用互联网从事传销日益突出的情况，《条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发布传销信息，怂恿、诱骗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部门会同电信等部门依照条例的规定进行查处。
5.《条例》规定了哪些查处措施和制度?
答:为了有效开展打击传销工作，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条例》赋予执法部门查询、检查、查封、扣押、申请司法部门冻结违法资金等多项查处措施。为了及时揭露传销违法活动，防止群众上当受骗，避免和减少传销给社会造成更大损失，《条例》规定了警示、提示制度。对于经查证属于传销的，工商、公安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开发布警示或提示。通过在传销萌芽状态发出预警、对查处的传销案件进行公布，揭露其欺骗实质，减少和避免群众遭受更大损失。
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打击传销，开展群防群治，及时获取案件线索，快速有效打击传销活动，《条例》规定了传销举报投诉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工商、公安机关举报。工商、公安机关对举报线索进行调查核实，依法查处;并为举报人保密，经调查属实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给予举报人一定的奖励。
6.从事传销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条例》第24条规定:
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加传销人员，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罚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第24条的规定进行处罚时，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7.为传销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答:《条例》第26条规定，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为传销行为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通知有关部门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予以处罚。
8.发现传销行为怎么办?
答:发现传销行为后，可拨打工商局举报电话12315、公安局举报电话110

